




□男

□女

□男

□女

身高： 胖□中□瘦

□男□女

□男□女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接待人:

_________

入 住 評 估 單

申請者

(家屬)

姓名 生日：與入住者關係：

申請者通訊地址：

Line ID：電話：

□桃園市私立龍祥精神護理之家

□桃園市私立龍祥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桃園市私立龍祥護理之家

婚姻狀況：□已婚 □未婚 □離婚 □喪偶 子女人數： 原職業：

聽力：□正常 □微 □重聽 □聽不到

入住者(個案) 狀況

入住者

姓名

生日：     年     月     日  (     歲)

身分證字號：                       □原住民族身分

入住者戶籍地址：□同上 或：                                                

身障類別： 身障等級：身障手冊：□無 □申請中 □有 

重大傷病卡：□無 □申請中 □有(ICD碼：       )

意識：□正常 □微 □無 □植物人

語言能力：□正常 □一點點 □無 慣用語言：□國 □台 □客 □其他(     )

視力：□正常 □微 □看不到 □白內障

 □尚未施打covid-19疫苗

體重：     身材：□

已施打covid-19疫苗：□第1劑日期：        □第2劑日期：         □第3劑日期：

□第4劑日期：           □第5劑日期：   □已確診日期：

姓名：
電話：            年齡：        職業：       □無工作

關係： 年收入□0□1-30萬□31-60萬□61-100萬□101萬以上

關係：
姓名：

年收入□0□1-30萬□31-60萬□61-100萬□101萬以上

電話：            年齡：        職業：       □無工作

主要照顧者(家屬)狀況

行走能力：□正常 □快 □慢 □靠助行器 □走不穩坐輪椅 □無法行走可坐輪椅 □躺床

領有資源：□無□身障生活津貼□低收津貼□老人年金□老農年金□身障托育補助□保險

(總金額      元/月) □軍/公/教終身俸□榮民終身俸□榮眷□勞退□勞保□其他

現在狀況：□獨居 □與 (         )同住  □住院中：            醫院 (約    月)

          □安養機構：                 (約     年)

原本狀況：□獨居 □與 (         )同住  □住院：              醫院 (約    月)

(住院前)  □安養機構：                 (約     年)

生活自理能力：□完全自理 □需協助洗澡 □需協助吃飯 尿布需求：□要□不要□只夜間

宗教信仰：□無 □道 □佛 □基督 □天主 □其他 識字能力：□識字  □不識字

具備身分：□無低收 □低收入戶 第      款 □中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老人 □申請中

輔具需求：□無 □助行器 □輪椅 □氣墊床 □製氧機 □抽痰機 □移位機 □其他

醫療狀況：□醫院：                 (約      年)

伙食種類：□白飯菜□白飯碎食□稀飯菜□稀飯碎食□攪打稀飯□攪打□NG  □有活動假牙

家屬自備輔具：跌倒風險：□曾經跌倒 □有跌倒風險 □走路會抖 □無

學歷：□無 □國小 □國中 □高中 □專科 □大學 □碩士 □其他(               )

☆若申請身障住宿式(失能老人)補助款，其他社福補助(低收、身障生活津貼…等)則會取消，採二則一補助



□收案 □收案

□不收案 □不收案

□骨折

□中風

□巴金森氏症

家系圖 (個案本人上下一代及兄弟姊妹)

□無

□糖尿病

□高血壓

□心臟病

個案本人疾病史 個案本人疾病史

□其他：

個案有無刑事記錄：□無 □有：

□痛風

□泌尿道

□肺炎

□癌症

□肢障

□智能不足

□失智

□思覺失調症

個案入住意願 □願意 □無法確認 □不希望但同意 □拒絕 □未與個案溝通

             (本機構無法強迫個案入住，請與個案做妥善溝通)

□憂鬱/躁鬱症

□其他精神疾病

□癲癇

管路照護 □無 □鼻胃管 □尿管 □氣切 □抽痰 □氧氣 (     ) L

         □人工造瘻口：              □其他：

簽章：

其他評估文件：□等病摘與體檢 □病摘 □體檢 □其他：

個別服務費用：□鼻胃管 □尿管 □氧氣 □氣切 □抽痰 □造瘻口 □其他：

費用結構：□保證金 50000       □月費：

入住者(個案)現況說明-疾病歷程、目前疾病及身體狀況、家庭背景--家屬需填寫

入住日：       年      月       日

審核叮嚀、後續處理進度--此欄以下由機構填寫(家屬勿填)

護理評估 社工評估簽章：



個案住院各縣市補助款折半/暫停詳細說明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30日以上折半，90日以上停止) 

申請人因住院離開提供服務之機構，自離開機構之日起，保留床位三十日，補 

助費維持原額度；超過三十日者，其補助費折半計算；超過九十日者，自超出 

之日起不予補助，並於出院返回機構當日起恢復原補助額度。 

 

 

桃園市政府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30日以上折半，60日以上停止) 
身心障礙者經醫院出具診斷證明書須住院治療或返家靜養，前述期間於 30 日以
上未達 60 日者，其補助費折半計算。前述期間逾 60 日者，甲方停止撥付補助
費。本市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若於住院醫療期間申
請之費用，不得與本補助重複申領。 

 

桃園市失能老人接受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30日以上折半，60日以上停止) 
補助安置者因住院離開乙方，住院 30 日內安置費用仍予補助，30 日以上未達
60 日，其安置費用折半補助，60 日以上者，甲方停止撥付安置費用。 

 

 

新北市政府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精神 30日以上停止；非精神 30日以上折半，90日以上停止) 
身心障礙者如因傷病就醫或返家照顧請假日數於 30 日以上者，該期間(請假總
日數)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費折半計算，請假期間超過 90
日者或非因前述事由離開機構(包含精神障礙者因精神疾病復發住院)期間超過
30 日者，甲方得停止其補助。 

 

新北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失能老人接受長期照顧機構 

(30日以上停止) 
補助收容安置對象因住院離開安置機構，自離開安置機構之日起，保留床位最
長 30 日，期間費用仍予補助。如逾 30 日本府將暫停撥付補助。惟同日入出院
者，除非有特殊事由，否則以連續住院計。 

 

 

新竹縣政府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30日以上折半，90日以上停止) 
服務對象經醫院、診所出具診斷證明須住院治療或返家靜養，請假期間連續達
30 日以上者；請假起迄之各該當月收費按接受服務日數計算，請假期間之收費
則按請假日數折半計算(須出具診斷證明)。但其連續請假期間以 90日為限。 



新竹縣經濟弱勢老人收容安置補助(新竹縣失能老人) 

(30日以上停止) 
補助安置者因住院離開機構，住院30日內之安置費用仍予補助，逾 30日以上，
將暫停補助。 
 
 

新竹市政府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30日以上折半，90日以上停止) 
案主經醫院、診所出具診斷證明須住院治療或返家靜養，請假期間連續達三十
日以上者，請假起迄之各該當月收費按接受服務日數計算，請假期間之收費則
按請假日數折半計算，但其連續請假期間以九十日為限。 

 

 

金門縣政府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30日以上折半，90日以上停止) 
個案經醫院、診所出具診斷證明須住院治療或返家靜養，請假期間連續達 30 日
以上者，請假起迄之各該當月收費按接受服務日數計算，請假期間之收費則按
請假日數折半計算。但其連續請假期間以 90 日為限。 

 

 

苗栗縣政府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90日以下折半，90日以上停止) 
案主經醫院、診所出具診斷證明須住院治療或返家靜養，請假起迄之各該當月
收費按接受服務日數計算，請假其間之收費則按請假日數折半計算；但其連續

請假期間以九十日為限。本縣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若於住院醫療期間申請之費用，不得與本補助重複申領。 

 

 

屏東縣政府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16日以上折半，90日以上停止) 
案主因病經公私立醫院出具診斷證套須住院治療或返家靜養者：1 請假期間在
15日(含)內者，其日間住宿式式照顧費用全額補助 2.請假期間超過 16日以上者，
其日間及住宿式照顧費用(日費)按核定標準之 1/2 補助。3 請假期間滿 3 個月起，
其日間及住宿式照顧費用暫停補助。 

 

 

雲林縣政府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30日以上折半，90日以上停止) 
案主經醫院、診所出具診斷證明須住院治療或返家靜養，請假期間連續超過三
十日者，該期間(請假總日數)補助費折半計算；但其連續請假期間以九十日為限。 



聯絡地址：

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時      分

立切結書人簽名： 關係：個案之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本人 保證 入住後，同意下列事項：

　　　1.因沒實際照顧過個案，因此入住本機構，若無法照顧則會要求退住。

　　　2.若之後因病住院，需要請看護至醫院照護，則會配合請看護及住院。

　　　3.若有任何醫療及照護上的需求，會全力配合機構措施。

　　　4.若住民(暴力無法醫治)或家屬溝通不易、不願配合本機構醫療及照護措施，

　　　　本機構有權請求退住(會給予一個月離院準備)。

　　　5.因本機構並非一對一照顧，因此若住民入住機構後，發生跌倒意外，機構不予負責。

照 護 切　結　書


